
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

推进电力交易机构规范化建设的通知

发改经体〔2018〕1246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经信委（工信委、工信厅）、能源局，国家

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：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9号，以下简称

中发 9号文件）印发后，北京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各省（区、市）电力交易中心相继成立，在电力

市场化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目前只有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山西、湖北、重庆、广东、广西、

云南、贵州、海南等 8省（区、市）电力交易中心为股份制公司，其他电力交易中心仍为电网企业全

资子公司，尚未实现电力交易机构相对独立和规范运行。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

全会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中发 9号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深化

电力体制改革，推进电力交易机构规范化建设，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规范公开透明的电力交易服务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进电力交易机构股份制改造。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和各省（区、市）要按照多元

制衡的原则，对北京电力交易中心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各省（区、市）电力交易中心进行股份制改

造，为市场主体搭建公开透明、功能完善的电力交易平台。电力交易机构应体现多方代表性，股东应

来自各类交易主体，非电网企业资本股比应不低于 20%，鼓励按照非电网企业资本占股 50%左右完

善股权结构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发展改革委、经信委（工信委、工信厅）、能源局和国家电网公司、南

方电网公司要抓紧制定实施方案，结合实际明确改革目标、细化实施路径、完善配套措施，加快推进

电力交易机构股份制改造。实施方案请于 2018年 9月 30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备案。

各电力交易机构股份制改造工作应于 2018年 12月底前完成，并持续推进电力交易机构相对独立工

作。

二、充分发挥市场管理委员会作用。市场管理委员会由电网企业、发电企业、售电企业、电力用

户等组成。尚未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电力交易机构，要尽快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。已成立市场管理

委员会的电力交易机构，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人选、成员组成、功能定位、议事规则等

相关工作机制，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进一步规范电力交易机构运行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发展改革委、经信委（工信委、工信厅）、

能源局要加强对电力交易机构的指导，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要加强对电力交易机构的监管，推动交

易机构丰富交易品种，提升服务能力，确保电力交易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。北京、广州电力交易中

心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有关要求，推进相关工作并接受监管。电力交易机构要不断完

善交易机制，及时修订交易规则，尊重市场主体意见，提高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认同度；要规范开展

信息披露工作，重点对信息披露内容、时间、频次、方式和平台等进行规范，确保披露内容全面、准

确、及时，以满足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；要推动电力交易系统建设，促进电力交易机构之间信息共享，

在市场主体准入与退出方面实现信息交换及信息互认，为电力市场化交易提供优质高效服务，促进电

力资源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。

特此通知。

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国 家 能 源 局

2018年 8月 28日


